
研 究 與 立 法 會 修 訂 附 屬 法 例 的 權 力 有 關  

的 事 宜 小 組 委 員 會  

 

立 法 機 關 修 訂 附 屬 法 例 的 權 力 －  

英 國 國 會 與 香 港 立 法 機 關 之 間 的 分 別  
 

 2 0 1 1 年 4 月 2 0 日 會 議 上，小 組 委 員 會 要 求 政 府 當 局 就 下 述 事

宜 提 供 資 料  -   

( a )  香 港 的 立 法 會 ／ 立 法 局 自 何 時 起 獲 賦 權 修 訂 附 屬 法 例 ；

以 及  

( b )  英 國 國 會 自 何 時 起 不 再 具 有 修 訂 附 屬 法 例 的 權 力 及 終 止

權 力 的 理 據 。  

 

立 法 會 修 訂 附 屬 法 例 的 權 力  

 

《 1 9 1 1 年 釋 義 條 例 》 及 《 1 9 3 7 年 修 訂 條 例 》  

2 .  立 法 會 根 據 第 3 4 條 修 訂 附 屬 法 例 的 權 力 源 於《 1 9 3 7 年 釋 義 修

訂 條 例 》 (《 1 9 3 7 年 修 訂 條 例 》 )。 《 1 9 3 7 年 修 訂 條 例 》 加 入 以 下

條 文 ， 藉 以 修 訂 《 1 9 1 1 年 釋 義 條 例 》 (即 當 時 適 用 的 釋 義 法 規 )  第

4 0 條 -  

 “ ( 4 )  所 有 規 例 1在 憲 報 刊 登 制 訂 有 關 規 例 的 公 告 後 ， 均 須 於 隨

後 的 第 一 次 立 法 局 會 議 席 上 提 交 該 局 省 覽 ； 立 法 局 在 有 關 規

例 提 交 省 覽 後 ， 如 在 隨 後 舉 行 的 第 一 次 會 議 席 上 通 過 決 議 ，

刪 除 或 修 訂 該 等 規 例 ， 修 訂 方 式 不 限 ， 則 須 當 作 由 憲 報 刊 登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1 《 1 9 1 1 年 釋 義 條 例 》 第 4 0 ( 2 )條 就 “規 例 ”下 定 義 ： ( 2 )  本 條 文 及 本 條 例 一

般 所 提 的 “規 例 ”， 以 及 所 有 其 他 成 文 法 則 所 提 的 “規 例 ”， 都 是 指 規 例 、 規

則、命 令 和 附 例 (與 其 訂 立 時 所 依 據 的 有 關 條 例 條 文 並 沒 有 抵 觸 )，並 包 括

法 院 規 則 。 《 1 9 1 1 年 釋 義 條 例 》 第 4 0 ( 2 )條 其 後 由 《 1 9 2 7 年 釋 義 (修 訂 )
條 例 》 第 6 條 修 訂 ， 以 刪 去 “命 令 ”。  
《 1 9 1 1 年 釋 義 條 例 》 第 3 9 條 ： “法 院 規 則 ”， 與 法 院 有 關 時 ， 指 由 主 管 當

局 訂 立 的 規 則 ， 而 該 主 管 當 局 是 當 時 有 權 力 訂 立 規 則 及 命 令 以 所 需 的 方

式 規 限 該 法 院 的 慣 例 及 程 序 者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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通 過 該 決 議 之 日 起 刪 除 或 修 訂 所 述 規 例 (視 屬 何 情 況 而 定 )，但

已 根 據 該 等 規 例 作 出 的 任 何 事 情，其 法 律 效 力 不 受 影 響。” (粗

斜 體 為 本 文 所 加 )  

3 .  上 述 條 文 訂 明 規 例 必 須 提 交 立 法 局 省 覽 ， 並 且 賦 權 立 法 局 刪

除 或 修 訂 有 關 規 例 。 在 制 定 《 1 9 3 7 年 修 訂 條 例 》 前 ， 香 港 似 乎 不

曾 有 規 定 把 附 屬 法 例 提 交 立 法 局 省 覽 的 一 般 法 律 。  

《 1 9 5 0 年 釋 義 修 訂 條 例 》  

4 .  《 1 9 1 1 年 釋 義 條 例 》 最 終 被 《 1 9 5 0 年 釋 義 條 例 》 ( 1 9 5 0 年 第

2 號 )取 代 。 這 條 例 載 有 一 項 相 當 於 《 1 9 1 1 年 釋 義 條 例 》 第 4 0 ( 4 )

條 的 條 文 ( 第 1 4 ( d ) 條 ) ， 並 首 次 制 定 先 審 議 後 訂 立 程 序 ( 第 1 4 ( e )

條 )。 有 關 條 文 如 下 :  

 “ 1 4 .  以 下 規 定 適 用 於 規 例 2─  

 …  

 ( d )  所 有 規 例 在 憲 報 刊 登 制 訂 有 關 規 例 的 公 告 後 ， 均 須 於 隨

後 的 第 一 次 立 法 局 會 議 席 上 提 交 該 局 省 覽 ； 立 法 局 在 規

例 提 交 省 覽 後 ， 如 在 隨 後 舉 行 的 第 一 次 會 議 席 上 通 過 決

議 ， 修 訂 3該 等 規 例 ， 修 訂 方 式 不 限 ， 則 須 當 作 由 憲 報 刊

登 通 過 該 決 議 之 日 起 修 訂 所 述 規 例 ， 但 已 根 據 該 等 規 例

而 作 出 的 任 何 事 情 ， 其 法 律 效 力 不 受 影 響 ；  

 ( e )  凡 成 文 法 則 訂 定 規 例 須 經 立 法 局 或 其 他 主 管 當 局 批 准 ，

或 載 有 效 果 相 同 的 字 句 ， 則 ─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2 《 1 9 5 0 年 釋 義 條 例 》第 3 條 就 “規 例 ”下 定 義 － “規 例 ”包 括 規 則 、 法 院 規 則

及 附 例 ；  
“ 法 院 規 則 ” ， 與 法 院 有 關 時 ， 指 由 主 管 當 局 訂 立 的 規 則 ， 而 該 主 管 當 局

是 當 時 有 權 力 訂 立 規 則 及 命 令 以 規 限 該 法 院 的 慣 例 及 程 序 者 。  

3 《 1 9 5 0 年 釋 義 條 例 》 第 3 條 － “修 訂 ”包 括 “ 廢 除 、 增 補 或 更 改 ， 亦 指 同

時 進 行 ， 或 以 同 一 文 書 進 行 上 述 全 部 或 其 中 兩 項 或 更 多 事 項 ； ” ； “ 廢

除 ” 包 括 “ 刪 除 、 撤 銷 、 取 消 或 替 代 ”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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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( i )  該 規 例 須 呈 交 立 法 局 或 該 主 管 當 局 批 准 ； 以 及  

  ( i i )  立 法 局 或 該 主 管 當 局 有 權 修 訂 或 否 決 該 等 規 例 的 全

部 或 部 分 ； 如 主 管 當 局 否 決 該 等 規 例 的 全 部 或 部

分 ， 則 可 能 需 要 呈 交 另 一 份 規 例 以 供 該 主 管 當 局 批

准 ； ” (粗 斜 體 為 本 文 所 加 )  

5 .  上 述 條 文 顯 示 ， 在 1 9 5 0 年 的 時 候 ， 立 法 局 已 根 據 香 港 法 例 確

立 權 力 ， 可 藉 先 訂 立 後 審 議 或 先 審 議 後 訂 立 的 程 序 ， 修 訂 和 否 決

規 例 。  

《 1 9 6 6 年 釋 義 及 通 則 條 例 》  

6 .  《 1 9 5 0 年 釋 義 條 例 》 被 《 1 9 6 6 年 釋 義 及 通 則 條 例 》 ( 1 9 6 6 年

第 3 1 號 ) (《 1 9 6 6 年 釋 義 條 例 》 )， 即 現 行 《 釋 義 及 通 則 條 例 》 (第

1 章 )取 代 。 該 條 例 第 3 4 及 3 5 條 訂 明 先 訂 立 後 審 議 程 序 和 先 審 議

後 訂 立 程 序 ， 內 容 如 下 ：  

 “ 3 4 . ( 1 )  所 有 規 則、規 例 及 附 例 在 憲 報 刊 登 後 均 須 於 隨 後 的 一

次 立 法 局 會 議 席 上 提 交 該 局 省 覽 。  

 ( 2 )  凡 規 則、規 例 或 附 例 已 根 據 第 ( 1 )款 的 條 文 提 交 立 法 局

會 議 席 上 省 覽，在 該 次 省 覽 的 會 議 之 後 接 下 來 舉 行 的

立 法 局 會 議 上 ， 立 法 局 可 藉 通 過 決 議 ， 訂 定 將 任 何 該

等 規 則、規 例 或 附 例 修 訂 4，修 訂 方 式 不 限；此 等 決 議

一 經 通 過 ， 上 述 規 則 、 規 例 或 附 例 須 當 作 由 憲 報 刊 登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4 《 1 9 6 6 年 釋 義 條 例 》 第 3 條 訂 明 ：  

“ 修 訂 ” 指 廢 除 、 撤 銷 、 取 消 、 增 補 或 更 改 ， 亦 指 同 時 進 行 ， 或 以 同 一 條

例 或 文 書 進 行 上 述 全 部 或 其 中 任 何 事 項 ；  
“廢 除 ”包 括 刪 除 、 撤 銷 、 取 消 或 代 替 ；  
“ 法 院 規 則 ” ， 與 法 院 有 關 時 ， 指 由 主 管 當 局 訂 立 的 規 則 ， 而 該 主 管 當 局

是 當 時 有 權 力 訂 立 規 則 及 命 令 以 規 限 該 法 院 的 慣 例 及 程 序 者 ；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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該 決 議 之 日 起 修 訂 ， 但 已 根 據 該 等 規 則 、 規 例 或 附 例

而 作 出 的 任 何 事 情 ， 其 法 律 效 力 不 受 影 響 。  

 ( 3 )  立 法 局 按 照 第 ( 2 )款 通 過 的 決 議 ， 須 於 通 過 後 1 4 天 內

在 憲 報 刊 登，或 在 特 別 情 況 下 總 督 准 許 延 展 的 期 限 內

刊 登 。  

 3 5 .  凡 條 例 訂 定 附 屬 法 例 須 經 立 法 局 或 其 他 主 管 當 局 批 准 ，

或 載 有 效 果 相 同 的 文 字 ， 則 ─  

  ( a )  該 附 屬 法 例 須 呈 交 立 法 局 或 該 其 他 主 管 當 局 批 准；及  

  ( b )  立 法 局 可 藉 決 議 ，或 該 其 他 主 管 當 局 可 藉 命 令 ，將 該

附 屬 法 例 全 部 或 部 分 修 訂 。 ”  

自 1 9 6 6 年 制 定 以 來，《 1 9 6 6 年 釋 義 條 例 》第 3 5 條 從 未 作 出 修 訂 。 

7 .  《 1 9 6 6 年 釋 義 條 例 》 載 有 “附 屬 法 例 ”及 “規 例 ”的 定 義 ：  

“附 屬 法 例 ”及 “規 例 ”指 任 何 根 據 或 憑 藉 任 何 條 例 訂 立 而

具 有 立 法 效 力 的 “文 告、規 則、規 例、命 令、決 議、公 告 、

法 院 規 則 、 附 例 或 其 他 文 書 ； ”。  

然 而 ， 第 3 4 ( 1 )條 把 “規 則 ”、 “規 例 ”和 “附 例 ”分 開 臚 列 。  

8 .  《 1 9 6 6 年 釋 義 條 例 》在 1 9 6 6 年 制 定 後，條 例 的 第 3 4 條 經《 1 9 8 1

年 釋 義 及 通 則 (修 訂 )條 例 》( 1 9 8 1 年 第 2 號 )作 出 修 訂。此 舉 旨 在 修

訂 第 3 4 ( 2 )條，藉 以 訂 明 提 交 附 屬 法 例 省 覽 與 通 過 任 何 有 關 修 訂 該

附 屬 法 例 的 決 議 之 間 相 距 的 時 間 不 少 於 4 星 期 。在 1 9 8 6 年 ， 根 據

《 1 9 8 6 年 釋 義 及 通 則 (修 訂 ) (第 2 號 )條 例 》 ( 1 9 8 6 年 第 3 9 號 )， 整

條 條 文 由 現 行 版 本 的 第 3 4 條 取 代。該 1 9 8 6 年 版 本 的 第 3 4 條 以 “附

屬 法 例 ”一 詞 取 代 “規 則、規 例 和 附 例 ”。不 過，該 條 例 並 未 修 訂 “附

屬 法 例 ”和 “規 例 ”的 定 義。《 法 律 適 應 化 修 改 (釋 義 條 文 )條 例 》( 1 9 9 8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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年 第 2 6 號 )其 後 訂 明 ， “附 屬 法 例 ”和 “規 例 ”的 定 義 由 “附 屬 法 例 ”

和 “附 屬 法 規 ”及 “附 屬 立 法 ”的 現 有 定 義 取 代 。 《 1 9 9 3 年 釋 義 及 通

則 (修 訂 )條 例 (第 2 號 )》( 1 9 9 3 年 第 8 9 號 )修 訂《 1 9 6 6 年 釋 義 條 例 》

中 “修 訂 ”的 定 義，廢 除 定 義 中 “指 廢 除、撤 銷、取 消 ”的 部 份，並 代

之 以 “包 括 廢 除 ”。  

9 .  第 3 4 條 藉 《 1 9 9 3 年 釋 義 及 通 則 條 例 (第 2 號 )》 ( 1 9 9 3 年 第 8 9

號 )及《 2 0 0 2 年 延 展 審 議 期 限 (立 法 會 )條 例 》( 2 0 0 2 年 第 8 號 )修 訂。

該 兩 項 修 訂 的 目 的 均 是 延 展 先 訂 立 後 審 議 程 序 的 期 限 。  

 

英 國 國 會 修 訂 授 權 法 例 的 權 力  

1 0 .  我 們 研 究 過 相 關 文 獻 ， 結 果 並 無 顯 示 英 國 國 會 曾 享 有 修 訂 授

權 法 例 的 一 般 權 力 5。A l l e n 曾 討 論 先 訂 立 後 審 議 程 序，亦 即 有 關 廢

止 授 權 法 例 的 請 求 ：  

 “ 請 求 是 指 否 決 整 份 文 書 的 動 議 ， 在 這 程 序 下 ， 無 法 可 就 文

書 的 條 文 提 出 詳 細 修 訂 。 結 果 ， 不 幸 的 是 ， 議 員 即 使 只 是 反

對 某 命 令 的 一 部 分 (可 能 是 一 小 部 分 )，也 必 須 就 整 個 命 令 提 出

廢 止 的 請 求 。 這 個 做 法 一 直 是 一 個 困 擾 ， 並 成 為 不 少 反 對 意

見 及 改 革 建 議 的 議 題 ； 可 是 絕 大 部 分 熟 知 情 況 者 (例 如 出 席 授

權 法 例 委 員 會 的 人 士 ) 都 認 為 ， 如 果 繼 續 沿 用 現 時 的 程 序 模

式 ， 文 書 要 經 過 某 種 類 似 委 員 會 審 議 階 段 實 在 不 切 實 可 行 ，

因 為 這 個 程 序 會 引 發 無 休 止 的 辯 論 ， 推 翻 轉 授 立 法 權 的 整 個

目 的 6， 其 耗 費 議 院 的 時 間 也 令 人 難 以 忍 受 。 ” 7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5 根 據 下 議 院 資 料 辦 公 室 ( H o u s e  o f  C o m m o n s  I n f o r m a t i o n  O f f i c e ) 所 發 出 題

為 S t a t u t o r y  I n s t r u m e n t s 的 F a c t s h e e t  L 7， 除 非 在 極 之 罕 有 的 情 況 下，主 體

法 令 另 有 規 定 外 ， 否 則 上 議 院 或 下 議 院 均 不 能 修 訂 或 修 改 法 定 文 書 。 兩

院 只 可 表 達 各 自 對 廢 止 法 定 文 書 或 將 之 制 定 成 為 法 律 (視 屬 何 情 況 而 定 )
的 期 望 。 (見 第 5 頁 )  

6 轉 授 立 法 權 的 目 的 或 理 由 已 在 當 局 的 文 件 “ 立 法 機 關 將 訂 立 附 屬 法 例

的 權 力 轉 授 予 行 政 機 關 或 其 他 團 體 ” 第 6 段 討 論 ”， 其 中 包 括 節 省 立 法

機 關 的 時 間 、 給 予 靈 活 性 以 應 付 緊 急 或 其 他 迫 切 情 況 等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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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 1 .  根 據 上 文 作 者 的 觀 察 ， “贊 同 決 議 ”程 序 ， 亦 即 先 審 議 後 訂 立

程 序，是 一 項 比 較 近 代 的 產 物，於《 1 8 9 7 年 軍 事 演 習 法 》8( M i l i t a r y  

M a n o e u v r e s  A c t  1 8 9 7 )首 次 採 用 。 贊 同 決 議 程 序 不 涉 及 修 訂 權 。 正

如 M i e r s 及 P a g e 9的 觀 察，國 會 對 授 權 法 例 的 監 管 “一 直 是 着 重 針 對

附 屬 法 規 的 一 般 情 況 而 非 法 規 的 細 則 。 出 現 這 種 情 況 ， 只 因 為 文

書 必 須 全 盤 通 過 或 否 決 。 雖 然 文 書 可 以 因 應 所 提 意 見 而 撤 回 和 更

改 ， 然 後 才 重 新 提 交 ， 但 並 無 條 文 就 文 書 的 修 訂 正 式 作 出 規 定 。

制 定 任 何 類 似 委 員 會 審 議 階 段 的 程 序 ， 通 常 都 會 遭 到 反 對 ， 理 由

是 這 樣 做 會 拖 長 辯 論，並 推 翻 轉 授 立 法 權 的 目 的。 ” (粗 體 為 本 文 所

加 。 )  

1 2 .  英 國 下 議 院 在 《 1 9 4 6 年 法 定 文 書 法 案 》 ( S t a t u t o r y  I n s t r u m e n t  

B i l l  1 9 4 6 )的 委 員 會 審 議 階 段 (該 法 案 其 後 獲 通 過 成 為 《 1 9 4 6 年 法

定 文 書 法 令 》 ( S t a t u t o r y  I n s t r u m e n t s  A c t  1 9 4 6 ) )時 ， 曾 審 議 一 項 由

國 會 議 員 提 出 ， 有 關 賦 權 國 會 兩 院 均 可 修 訂 授 權 立 法 的 修 訂 條

文 。 惟 這 條 文 遭 下 議 院 否 決 。 10
 兩 名 國 會 議 員 認 為 ， 如 要 授 權 法

例 具 靈 活 性 和 方 便 行 使 ， 授 權 法 例 必 須 合 理 地 快 速 通 過 。 海 皮 克

( T h e  H i g h  P e a k )選 區 的 國 會 議 員 ( M o l s o n 先 生 )表 示 ：  

 “長 遠 而 言，我 不 相 信，如 果 下 議 院 不 能 再 以 這 種 快 捷 的 方 式

使 該 院 所 通 過 法 令 得 以 實 施 ， 其 對 授 權 法 例 或 其 他 種 類 的 法

例 的 監 管 會 更 加 有 效 。 如 果 每 份 呈 交 下 議 院 省 覽 的 文 書 ， 均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
7 A l l e n 著 作 ， 見 前 引 文 第 1 2 7 頁 。  
 
8  A l l e n 著 作，見 前 引 文 第 1 2 3 頁。另 見 B e n n i o n ,  F .，B e n n i o n  o n  S t a t u t o r y  

I n t e r p r e t a t i o n :  A  C o d e，倫 敦： L e x i s  N e x i s， 2 0 0 8 年， 第 2 4 8 頁 註 腳 6 。

先 訂 立 後 審 議 程 序 肯 定 是 1 8 9 7 年 之 前 已 存 在 ， 但 首 先 制 定 這 程 序 的 時

間 不 詳 。 我 們 所 查 閱 的 文 獻 ， 都 沒 有 提 述 先 訂 立 後 審 議 程 序 的 起 源 。 下

議 院 資 料 辦 公 室 指 出 ， 審 議 機 制 的 類 別 “ 通 常 已 在 主 體 法 令 中 訂 明 ” 。
( F a c t s h e e t  L 7， 見 前 引 文 第 3 頁 )。 《 1 9 4 6 年 法 定 文 書 法 令 》 第 5 條 規

定，如 主 體 法 令 訂 明 法 定 文 書 須 “依 據 國 會 兩 院 的 決 議 予 以 廢 止 ”，則《 法

定 文 書 法 令 》 第 5 條 所 載 的 先 訂 立 後 審 議 程 序 將 會 適 用 。  
 
9  M i e r s ,  D .  a n d  P a g e ,  A .， L e g i s l a t i o n，倫 敦： S w e e t  &  M a x w e l l， 1 9 8 2 年 ，

第 1 5 9 頁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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有 無 限 次 辯 論 及 修 訂 的 機 會 ， 只 會 令 現 時 已 不 勝 負 荷 的 下 議

院 百 上 加 斤 ， 結 果 會 是 下 議 院 因 呈 交 該 院 省 覽 的 文 書 數 量 極

多 ， 致 令 監 管 、 控 制 及 審 議 工 作 較 現 時 更 難 收 效 。 因 此 ， 我

認 為 ， 雖 然 這 項 新 條 文 乍 看 相 當 可 取 ( 因 為 制 定 這 條 款 的 目

的 ， 明 顯 是 要 加 強 國 會 對 授 權 法 例 的 監 管 )， 但 實 際 上 並 不 能

達 到 這 目 的 。 下 議 院 必 須 透 過 其 他 方 法 確 保 其 監 管 有 效 。 行

政 機 關 須 向 下 議 院 負 責 ； 只 要 下 議 院 保 留 解 散 行 政 機 關 或 否

決 呈 交 該 院 省 覽 的 授 權 法 例 的 權 力 ， 以 這 方 法 保 留 其 權 力 會

較 通 過 這 項 新 條 文 更 加 有 效 。 ”  

1 3 .  改 革 上 議 院 皇 家 委 員 會 (皇 家 委 員 會 ) ( T h e  R o y a l  C o m m i s s i o n  

o n  t h e  R e f o r m  o f  t h e  H o u s e  o f  L o r d s )認 為 ， 國 會 無 權 修 訂 法 定 文

書，會 妨 礙 有 效 審 議 11，但 其 結 論 是 “ 法 定 文 書 一 經 正 式 提 交 國 會

省 覽 ， 便 沒 有 理 據 支 持 可 對 文 書 作 出 修 訂 ” ：  

 “ 任 何 旨 在 審 議 從 屬 法 例 修 訂 細 節 的 綜 合 制 度 ， 均 會 抵 銷 從

屬 法 例 的 優 點 。 另 一 方 面 ， 任 何 限 制 修 訂 範 圍 (例 如 設 定 修 訂

辯 論 的 次 數 上 限 )的 意 圖 ， 均 難 以 獲 得 充 分 理 據 支 持 。 然 而 ，

間 亦 有 部 長 同 意 撤 回 法 例 擬 稿 ， 或 提 出 替 代 條 文 ， 改 動 擬 議

的 法 定 文 書 ， 在 修 訂 這 問 題 上 ， 亦 可 能 有 其 他 做 法 。 就 擬 議

的 法 定 文 書 進 行 諮 詢 的 這 種 做 法 ， 我 們 認 為 值 得 鼓 勵 ， 這 個

做 法 將 可 減 少 針 對 法 定 文 書 草 擬 方 式 作 出 嚴 厲 批 評 的 次

數 。 ” 12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10  P a r l i a m e n t a r y  D e b a t e s  ( H a n s a r d ) ,  F i f t h  S e r i e s - V o l u m e  4 1 7 , 倫 敦 :  H i s  

M a j e s t y ’ s  S t a t i o n e r y  O f f i c e， 1 9 4 6 年 ， 第 1 1 6 7 段 。  
11 見 A  H o u s e  f o r  t h e  F u t u r e ， R o y a l  C o m m i s s i o n  o n  t h e  R e f o r m  o f  t h e  

H o u s e  o f  L o r d s， 2 0 0 0 年 1 月 ， C M  4 5 3 4， 第 7 . 1 0 段 。  
 
12  見 A  H o u s e  f o r  t h e  F u t u r e  第 7 . 2 9 段 。 另 見 M a k i n g  t h e  L a w ,  T h e  R e p o r t  

o f  t h e  H a n s a r d  S o c i e t y  C o m m i s s i o n  o n  t h e  L e g i s l a t i v e  P r o c e s s ( 1 9 9 2 年

1 1 月 )第 9 2 頁 的 評 論 。 該 評 論 指 出 ， 如 制 定 修 訂 權 ， “ 授 權 法 例 更 具 靈

活 性 的 優 點 便 會 全 部 喪 失 。 ”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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政 務 司 司 長 辦 公 室 轄 下 行 政 署 ／  

律 政 司  

2 0 1 1 年 6 月  

 


